
建筑抗震理论与设计方法

曹 资 朱志达 编著    

王松涛     审核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J 11—89) 及其 1993年局部修订本、《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

设计与施工规程》( JGJ 3—91) 和 1995 年《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95) 的主要内容编写的 , 主

要阐述了地震及抗震设计基本原理、建筑场地与地基基础、地震作用、结构动力特性与地震反应分析理论以

及多层砌体房屋、单层厂房、多层和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设计方法 , 并介绍了我国房屋抗震鉴定及加

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工程、工民建、建筑结构专业学生用教材, 亦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设计与施工

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建筑抗震理论与设计方法

曹 资 朱志达 编著

王松涛     审核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徐水宏远印刷厂印刷

※

1998年 2月第 1版 1998年 2月第 1次印刷

787mm× 1092mm 16 开本 20.5印张 505千字

印数 : 1～ 2000册

IS BN 7-5639-0620-7/ T·61

定价 : 20.00 元



前  言

本书主要阐述建筑结构抗震理论与抗震设计方法。

结构抗震为地震工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地震工程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未来强震与

工程要求, 力求在最经济条件下使结构物具有足够的抗震能力, 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地震工程学包括工程地震与结构抗震两方面研究内容。工程地震主要研究地震危险性分析、地

震区划、潜在震源区地震活动规律、地震动工程参数的选择及其估计等; 而结构抗震主要研

究建筑场地动力性能与抗震设计关系、构件与结构动力特性、结构破坏机制及地震反应分析

理论与抗震设计方法。

本书在介绍结构抗震理论与设计方法时, 必然要适当述及与结构抗震紧密相关的工程地

震中有关地震的基本知识。

此外, 根据抗震减灾的需要, 本书增设了房屋抗震鉴定与加固内容。

全书是根据我国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J 11—89) 及其 1993 年局部修订本、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JGJ 3—91) 和《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 GB 

50023—95) 编写的。

本书第一、二、三、七章由曹资执笔, 第四、五、六章由朱志达执笔, 全书由王松涛审

核。在编写与出版过程中得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李志恒副总编的热情帮助和指正, 在此表

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 书中难免有疏漏与不妥之处, 敬请读者予以批准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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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震及抗震设计基本原则

第一节 地震类型及地震灾害

一、地震类型及板块构造学说

  地震是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种突发式自然灾害。按其成因可分为以下三类。

( 1) 构造地震: 约占发生地震的 90%左右;

( 2) 火山地震: 约占发生地震的 7%左右;

( 3) 陷落地震: 约占发生地震的 3%左右。

火山地震, 顾名思义是由于火山爆发引起的地震; 而由于地壳顶板陷落引发的地震为陷

落地震。火山地震与陷落地震发生的机率少, 且危害影响面相对构造地震来说也较小。因此,

在地震工程学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构造地震。

图 1-1 地球内部的分层 图 1-2 海底扩张示意图

对构造地震 (以下简称地震) 成因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早期较侧重于断层破裂学说,

近期较公认的是板块构造学说。根据科学勘查可知, 地球表面地壳系由厚度很不均匀的岩石

组成, 海底地壳厚度一般仅为几 km , 而我国青藏高原地壳厚度可达 70km。世界上大部分地

震发生于地壳内。由地壳与上地幔顶部形成几十 km 到一百多 km 的全球岩石圈, 岩石圈下有

厚约为几百 km 的软流层 (图 1-1)。由国际海洋调查, 地球岩石层可分为六大板块, 即欧亚板

块、太平洋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印澳板块与南极板块, 各大板块内又可分为若干小

板块, 由于地幔软流物质的涌出与对流, 促使板块的构造运动而引发地震 (图 1-2) , 此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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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构造学说。按照板块构造学说, 地震可分为板边地震和板内地震。

板边地震系指两个板块相遇时, 其中一块板俯冲插入另一板块之下, 引起板边地壳和岩

石层的脆性破裂而发生地震。

板内地震是由于板块内部的不均匀变形所引起,多发生在更为薄弱的岩体断层处。板内地

震与板边地震相比地点较分散,发生频率较低。但由于板内多为人类密集处, 因此危害性大。

历史资料表明, 全球 85%的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缘及其附近, 15%的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

根据震源深度 (以 d 表示) , 构造地震可分为浅源地震 ( d≤70km)、中源地震 ( 70k m<

d≤300km) 和深源地震 ( d > 300km )。

震源在地面的投影称为震中, 从震源到震中的距离为震源深度, 即从震源到地面的最短

距离。浅源地震对震中区破坏大。如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 其震源深度约为 12k m～16k m, 属

于浅源地震。

根据已发生的地震震中绘出分布图, 可看出明显的地震带。图 1-3 系根据 1961 年～1967

年世界上发生的 4级以上地震绘出的震中分布图。由该图可见, 地球上主要有两个地震带: 一

是环太平洋地震带, 系沿南北美州的西海岸, 经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转向日本列岛, 然后

分为两支, 西支经我国的台湾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至新几内亚, 东支经马里亚纳群岛至

新几内亚, 两支汇合后转向新西兰, 全世界 75%左右的地震发生在该地震带。另一是地中海

南亚地震带, 西起太平洋亚速岛经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印度北部, 再经我国西南地区及

印度尼西亚, 与环太平洋地震带相接, 全世界地震总数的 22%左右发生在该地震带。

二、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具有突发性和毁灭性。全世界每年发生破坏性地震近千次, 其中震级达 7 级或

7级以上的大地震约十几次。表 1-1列出了近 20 年以来部份破坏性较大的地震简况。

表 1-1 近 20年以来世界部份大地震简况

时 间 地 点 震 级 震中烈度
震源深度

( km )
震亡人数

1974 2.5 �.11 中国云南昭通 7 �.1 10 �11 W2 c万多

1975 2.2 �.4 中国辽宁海城 7 �.3 9 �12 W1300 �

1976 2.2 �.4 危地马拉 7 �.7 5 @2 c.3万

1976 2.5 �.29 中国云南潞西 7 �.5 9 �20 W

1976 2.7 �.28 中国河北唐山 7 �.8 11 �16 W24 �万

1976 2.8 �.16 中国四川松潘 7 �.2 9 �11 �～12

1976 2.8 �.17 菲律宾 7 �.9 33 W6500 �

1976 2.10 �.29 印度尼西亚 7 �.2 33 W6133 �

1976 2.11 �.24 土耳其 7 �.3 36 W5000 �

1977 2.3 �.4 罗马尼亚东部 7 �.2 8 �94 W1500 �

1977 2.3 �.21 伊朗 7 �.0 167 �

1977 2.11 �.23 阿根廷圣胡安 7 �.4 13 W70 �

1978 2.6 �.12 日本 7 �.5 42 W22 �

1978 2.9 �.16 伊朗 7 �.7 33 W3 c.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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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世界震中分布图 ( 1961～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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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 间 地 点 震 级 震中烈度
震源深度

( km )
震亡人数

1979 2.11 �.14 伊朗 7 �.1 300 �

1979 2.12 �.12 厄瓜多尔 7 �.9 32 W800 �

1980 2.10 �.10 阿尔及利亚 7 �.3 4500 �

1983 2.10 �.30 土耳其 7 �.1 1300 �

1985 2.8 �.23 中国新疆乌恰 7 �.4 9 �22 W64 �

1985 2.9 �.19 墨西哥 8 �.1 9500 �

1988 2.11 �.6 中国云南澜沧 7 �.6 9 �13 W748 �

1988 2.12 �.7 亚美尼亚 6 �.9 2 c.5万

1989 2.10 �.19 美国旧金山 7 �.1 62 �

1990 2.6 �.21 伊朗 7 �.8

1994 2.1 �.17 美国洛杉矶

1995 2.1 �.17 日本神户 7 �.2 明石海峡下 20 K5000 �

1995 2.9 �.14 墨西哥 7 �.3

针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及工程结构物产生的震害情况, 地震灾害可由地震外因及

结构物内因来分类。

(一) 按外因不同区分

按外因不同, 地震灾害可分类如下:

直接震害

地面运动引起结构振动破坏

地基失效

地裂缝

地陷

砂土液化
滑坡

间接震害
火灾

海啸

山崩
(次生灾害)

由地震引起建筑物的强烈振动或地基失效, 直接造成结构的破坏, 称为直接震害。由于

地震还可引起火灾、海啸、山崩等间接震害, 亦称为次生灾害。国际上把地震灾害分为一次

灾害、二次灾害和三次灾害。一次、二次灾害即为直接震害和间接震害, 三次灾害是指由一、

二次灾害引起的混乱、停工、城市瘫痪及瘟疫流行等。

在建筑抗震设计中, 主要研究由于地面运动引起结构与地基基础振动的动效应及如何进

行抗震防灾设计。这是量最大、面最广、最为普遍的震害原因, 也是本书主要介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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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失效是指由地面振动引起地基承载力的下降和丧失。如 1971 年美国圣尔南多大地

震, 地面水平错动最大达 1.9m , 垂直错动达 1.4m, 错动长度为 15km, 严重加重了地下管线

工程的震害。砂土液化 (详见第二章) 将伴随着喷水冒砂, 造成地基失稳而引起结构破坏。最

典型例子是 1964年 3月 28 日美国阿拉斯加 7.9 级地震和 1964年 6月 16 日日本新泻 7.4 级

地震, 都因大面积大量喷水冒砂造成地基失效而导致大量建筑物破坏。我国 1966 年邢台地震

与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也都出现了大面积砂土液化现象。滑坡多发生在山区、堤岸及人工整平

回填等场地处, 如唐山地震时, 塘沽碱场即产生严重滑坡震害。

将直接震害分为结构振动和地基失效两类, 其原因除了要采取不同抗震措施外, 主要原

因是一般地基失效引起的结构震害可近似视为静力作用,而结构振动破坏必属于动力作用, 以

便分别采取抗震计算方法与措施。

由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有时比直接灾害更为严重, 尤其是在大城市与大工业区更应在整

体规划和设计中予以密切关注。典型的火灾震害如 1906年美国旧金山 8.3级大地震与日本

1923 年关东大地震。据统计, 日本关东大地震震倒房屋 13 万栋, 而震后大火烧毁房屋 45 万

栋, 即为震倒房屋的三倍多, 烧死人数约占总死亡人数的 40% ; 最典型的由地震引起的海啸

灾害为 1960年 5月 22 日南美智利 8.9 级特大地震, 海啸浪高 22m, 除摧毁了智利中南部沿

海房屋外, 还不远万里横渡太平洋, 于 22h 后在远距智利 17000km 的日本东海岸本州、北海

道登陆, 浪高还有 4m～5m, 冲走房屋 3000多栋, 并将海边巨轮抛上陆地。

(二) 按建筑结构内因不同区分震害

1. 承重结构强度不足导致的破坏

在强烈地震作用下, 由于与使用荷载作用性质不同, 不仅使结构构件内力大大增加, 而

且其受力性质往往也会改变。如在使用荷载作用下, 砌体结构中以受压为主的承重墙在地震

作用下常发生剪切破坏。因此, 当没有进行抗震设计时, 主体承重结构常遭到强度破坏。

2. 结构局部或整体丧失稳定

由于支撑系统失效、结构构件间连接不牢或支承破坏等原因, 均可导致建筑物丧失稳定,

以致于局部破坏或整体倒塌。

3. 由于变形过大导致非结构破坏

在强烈地震作用下, 当结构产生过大振动变形时, 有时主体结构并未达到强度破坏, 而

墙饰面、围护墙、雨篷等非结构构件往往会发生脱落或倒塌等震害。

第二节 地震波、震级和地震烈度

一、地震波

  地震发生时, 震源岩石断裂错动, 其能量以波动形式向各方向传播, 这种波就是地震波。

地震波可分为体波与面波, 可示意如下:

地震波

体  波  

纵波( P 波)

横波( S波)

面  波  

瑞雷波( R 波)

洛夫波( Q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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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体波和面波

在地球内部传播的地震波称为体波。根据介质质点振动方向与波传播方向不同, 体波又

可分为纵波和横波, 或称压缩波和剪切波 (图 1-4)。

图 1-4 体波质点振动形式

( a ) 压缩波 ; ( b) 剪切波

当质点振动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一致时称为纵波, 亦称压缩波, 即 P 波, 纵波在震中区

主要引起地面垂直方向振动。横波则指其质点振动方向与波传播方向正交的地震波, 又称剪

切波或 S 波, 剪切波在震中区主要引起地面水平方向振动。与横波相比, 纵波周期短、振幅

小而传播速度快。

在地面 (自由表面) 或地壳表层各不同地质层界面处传播的波称为面波, 又称 L 波。它

是体波经地层界面反射形成的次生波。由于地壳表层物质形成的年代不同等地质原因, 地壳

成层状结构, 很容易产生面波, 所以面波是地震波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地面上一般存在

两种面波的运动, 即瑞雷波 ( R 波) 和洛夫波 ( Q 波)。瑞雷波传播时, 质点在地表法向与波

前进方向组成的平面内做椭圆运动。洛夫波传播时质点运动方向是水平的且垂直于波前进方

向, 在地面上表现为蛇形运动 (图 1-5)。面波周期长、振幅大、传播速度较慢。瑞雷波一般

在震中区并不出现。

图 1-5 面波质点振动方式

( a ) 瑞雷波质点振动 ; ( b) 洛夫波质点振动

(二) 传播速度

1. 各种波的传播速度

纵波、横波和瑞雷波波速 vP、vS 和 vR 表达

式依次为

vP = 宨
λ+ 2G
ρ

( 1-1)

vS =
G
ρ

( 1-2)

vR = 0.92vS ( 1-3)

其中 λ=
νE

( 1+ ν) ( 1- 2ν)
, G=

E
2 ( 1+ ν)

式中 E、G—— 僝分别为介质的弹性模量和剪切模量;

ν——介质的波松比;

ρ——介质密度。

在地幔内, 一般波松比ν=
1
4

, 代入式 ( 1- 1) 和式 ( 1- 2) 可得

vP

vS

2

= 1 +
1

1 + 2ν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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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 纵波比横波传播速度快,
vP

vS
= 1.73, 而面波传播速度最慢。

在地震时, 震中区人们的感觉常是先上下颠簸, 而后才左右摇晃。这主要可由不同波传

播速度不同来解释。由于纵波传速快, 先到达地表, 其质点运动方向与波前进方向一致而首

先引起地表垂直振动, 当横波到达时则引起水平振动。

由于地壳构造及质点振动类型复杂,所以地震时地表振动是多方位多形式的随机振动。大

量震害调查表明, 水平地震作用通常是最主要的地震作用。因此规范规定一般情况下可在建

筑结构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考虑水平地震作用, 仅在 8 度和 9 度时的大跨度结构、长悬臂结

构、烟囱和类似的高耸结构, 9度时的高层建筑, 应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2. 由波速进行震源距估计

场地到震中的距离为震中距, 而场地到震源的距离为震源距。根据纵横波到达该场地的

时差Δt, 可近似估计震源到场地的距离。

假若从震源同时发出纵波和横波, 它们到达震源距为 r 的场地时差为Δt, 则

Δt = r
1
vS

-
1
vP

=
r
v0

在地壳中, P 波的速度约为 7km/ s～8km / s, S 波波速约为 4km/ s～5km / s, 又 vP= 1.73vS , 则

v0 ≈ 1.4vP ≈ 10km/ s ～ 11km / s

v0 常称为虚波速度。根据纵横波时差 Δt, 可近似估计震源距 r , 其表达式为

r = v0Δt ( 1-4)

  (三) 地震动

为了掌握地震波特性以进行建筑抗震设计, 就要了解地面振动情况。由震源释放出来的

地震波引起的 (近地表) 地面运动, 称为地震动。

一般通过地震仪记录地面运动情况。图 1-6给出一典型的强震记录, 持续时间为 5s。图

1-6 ( a ) 表示三个方向所测的加速度记录。图 1-6 ( b) 表示由加速度记录积分处理得出的速度

和位移时程曲线。可以看出, 地震动是由不同频率、不同幅值在一个有限时间范围组合的随

机过程。地震动的峰值 (最大振幅)、持续时间与频谱称为地震动的三要素。

二、地震震级

地震震级( Magnitude)是表示地震大小或强度的一种度量指标, 简称震级, 由符号 M 表

示。

(一) 里氏震级或地方震级 ML

在提出震级这个概念之前, 人们都是由宏观现象如人的感觉、结构物与自然界的反应来

衡量一次地震的大小。最早提出用科学手段地震仪器来度量地震大小的是美国学者里克特

( R icht er C. F . )。1935年, 里克特提出用地震仪记录的水平波最大位移的平均值来测定震级

的大小, 其提出的震级计算公式为

ML = lgAL - lgA0L ( 1-5)

式中 AL—— 傋�最大水平振幅平均值 (一般取两水平分量平均值) , 量纲为微米 (μm) 1μm= 10- 3

mm。

lgA 0L—— �为起算函数, 与震中距有关。当震中距为 100km 时, A0 L = 1, 此时震级简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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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典型强震记录 (地震工程和土动力问题译文集 , 1986)

( a) 三个分向加速度记录 ; ( b) 由加速度记录经积分得到的速度和位移时程

式为 ML = lgAL。

里克特所给出的起算函数仅适用于他采用的伍德—安德森 ( Wood—A derson) 标准扭摆

仪 (自振周期 0.8s, 阻尼系数 0.8, 静态放大倍数为 2800) 的美国南加州情况, 因该地震仪

是一种短周期地震仪, 只适于周期为 0.1s～3s 的地震动, 所以被后人称为地方震级或里氏震

级, 用 M L 表示。一般仅适用于 2 级～6级地震标度。

(二) 面波震级 MS

由于一般地震仪布置较分散, 针对震中距较远处记录, 古登堡 ( B. Gut enberg) 推广了

里克特公式:

M S = lgA S - lgA 0S ( 1-6)

  该式形式与式 ( 1-5) 相同, 但 AS 系记录的远距离水平分量面波震动的最大幅值 (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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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的矢量和的最大值) , 测定范围为 3s～20s 地震动, 适用于大于 4级而小于 8 级之间的地

震标度, 而 lgA 0S由经验方法确定。

应当说明, 式 ( 1-6) 仅适用于浅源强震情况。这是由于约在 2000km 以外震区地震波主

要为面波, 只有浅源强震才能产生此情况。M S 称为面波震级。1945 年古登堡又提出体波震级

M B (略)。

M S 与 ML 的近似关系为

MS = 1.13M L - 1.08 ( 1-7)

  我国采用的震级公式与上述形式相同, 仅由于地震仪不同, 而有不同的起算函数。

(三) 矩震级 Mw

由前述可见, 震级系由最大位移振幅来定量, 而最大位移大体是由该段频率范围的频谱

决定。由于地震的复杂性及地震仪的局限性, 由此定义出的震级很难全面反映地震能量的大

小, 由不同地点不同记录计算出来的震级常相差 0.5 级左右, 有时甚至相差 1 级。为此, 如

何更准确的确定震级一直是一些学者研究的课题。

1979 年汉克斯和金森博雄 ( H an ks and Kanamori) 给出表示地震能量的参数 M 0 , 并给出

与 M 0 相关的矩震级 M W , 即

M W =
2
3

lgM 0 - 10.7 ( 1-8)

式中 M 0——地震矩, 可由地震波谱或经验关系求出。

矩震级几乎适应所有频段的地震波, 世界上大部份仪器记录的地震都可以换算成 M W , 因
此有可能将来成为通用震级表示法。

有关 M L、MS 和 M W 标度的经验关系为: 对于 5.5 级～8级地震, M W≈M S; 对于小于 6.5

级地震, M W≈ML。

(四) 震级与能量的关系

震级是一次地震大小的指标, 其物理意义是反映该次地震释级地震波能量的大小。发震

时, 震源积累的应变能除少部分转换成热能外, 大部分则转换成机械能和波能向四周传播, 从

而引起地面强烈振动。
1956年古登堡—里克特给出了地震波辐射能量 E S (尔格) 与面波震级的近似关系为

lgE S = 11.8 + 1.5MS ( 1-9)

由式 ( 1-9) 可见:

( 1) 震级每增加一级, 释放能量约增加 30多倍。

( 2) 式 ( 1-9) 为近似公式, 其中没有反映振动持续时间的影响。
( 3) E S 仅为地震释放能量的一部分。

根据震级 M 的大小, 一般将地震分为:

M= 2～4时为有感地震;

M> 7 时为强烈地震;

M> 8 时为特大地震;

当 M> 5时统称为破坏性地震。

三、地震烈度

(一) 地震烈度及中国地震烈度表

地震烈度 ( Intensit y) 是指某一地区的地面和各人工建筑物遭受一次地震影响的强弱程

度。发生一次地震, 只有一个震级, 而相应这次地震的不同地区则有不同的地震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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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 1564年欧洲即有对地震烈级的等级划分, 但直到 1874 年才由西伯格最先指出

又经多次实践才大体定型。现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如美国、西欧、中国、前苏联等) 采用

12度烈度表, 而日本则仍采用 7度烈度表。

对于不同烈度的划分各国虽有不同, 但至今各国所采取的标准均以宏观现象为主, 其中

包括:

( 1) 人的感觉及器皿移动。

( 2) 一般建筑物震害情况。

( 3) 地面破坏现象。

19 世纪以来, 由于地震测试仪器的发展, 人们开始在宏观现象的基础上拟增加地面振动

的加速度、速度、位移等定量指标, 以便更科学地划分地震烈度。但由于因素过于复杂, 有

不少实测资料说明同一烈度可以有相差几十倍甚至一百倍的加速度值与之相对应, 所以烈度

的定量指标仍处于研究阶段。

我国于 1957年编制出的《新中国地震烈度表》全部为宏观现象标准。《现行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 GBJ 11—89) 沿用的烈度指标系根据 1980年由国家地震局颁布实施的《中国地震

烈度表 ( 1980)》。在低烈度时 ( I≤5度) 以人的感觉和器皿的移动为准, 而在高烈度 ( I≥6

度) 时一般以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和地面破坏效应等定性指标加以评定。与此同时, 还根据中

国建筑和地质情况给出了与各烈度相应的地面运动定量指标, 详见表 1-2中国地震烈度表

( 1980)。

表 1-2 中国地震烈度表 ( 1980)

烈度 人的感觉

一般房屋

大多数房

屋震害程度
平均震害指数

其他观象

参考物理指标

水平加速度

( cm/ s 2 v)

水平速度

( cm/ s)

1 � 无感

2 � 室内个别静止中

的人的感觉

3 �
 室内少数静止中

的人的感觉

 门、窗轻微作响  悬挂物微动

4 �

 室内多数人的感

觉。室外少数人的

感觉。少数人梦中

惊醒

 门、窗作响  悬 挂物明显 摆动 ,

器皿作响

5 �

 室 内普遍 感觉。

室 外 多 数 人 的 感

觉。多数人梦中惊

醒

 门窗、屋顶、屋

架颤动作响 , 灰土

掉落 , 抹灰出现微

细裂缝

 不稳定器物翻倒

31 �( 22～44) 3 (( 2～ 4)

6 �

 惊慌失措 , 仓惶

逃出

 损坏—— 个别砖

瓦掉落、墙体微细

裂缝 0 O～ 0 �.1

 河岸和松软土上出

现裂缝。饱和砂层出

现喷砂冒水。地面上

有的砖烟囱轻度 裂

缝、掉头

63 �( 45～89) 6 ((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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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烈度 人的感觉

一般房屋

大多数房

屋震害程度
平均震害指数

其他观象

参考物理指标

水平加速度

( cm/ s 2 v)

水平速度

( cm/ s)

7 �

 大多数人仓惶逃

出

 轻度破坏——局

部破坏、开裂 , 但

不妨碍使用

0 �.11～0 �.30

 河岸出现坍方。饱

和 砂 层 常 见 喷 砂 冒

水。松软土上地裂缝

较多。大多数砖烟囱

中等破坏

125 P

( 90～177)

13 �( 10～18)

8 �

 摇晃颠簸 , 行走

困难

 中等破坏——结

构受损 , 需要修理
0 �.31～0 �.50

 干 硬 土 上 亦 有 裂

缝。大多数砖烟囱严

重破坏

250 P

( 178～ 353)

25 �

( 36～35)

9 �

 坐立不稳。行动

的人可能摔跤

 严重破坏——墙

体龟裂、局部倒塌 ,

修复困难

0 �.51～0 �.70

 干硬土上有许多地

方出现裂缝 , 基岩上

可能出现裂缝。滑坡、

坍方常见。砖烟囱出

现倒塌

500 P

( 354～ 707)

50 �

( 36～71)

10 �

 骑自行车的人会

摔倒。处不稳状态

的 人会 摔出几 尺

远。有抛起感

 倒塌—— 大部倒

塌 , 不堪修复

0 �.71～0 �.90

 山崩和地震断裂出

现。基岩上的拱桥破

坏。大多数砖烟囱从

根部破坏或倒毁

1000 e

( 708～1414)

100 �

( 72～141)

11 �

 毁灭

0 �.91～1 �.00

 地 震 断 裂 延 续 很

长。山崩常见。基岩

上拱桥毁坏

12 �
 地面剧烈变化、山

河改观

  注 : �① �1 度～5 度以地面上人的感觉为主 , 6度～10度以房屋震害为主 , 人的感觉仅供参考 , 11度、12度以地表现象

为主。11度、12度的评定需要专门研究。

② �一般房屋包括用木构架和土、石、砖墙构造的旧式房屋和单层或数层的 , 未经抗震设计的新式砖房。对于质量

特别差或特别好的房屋 , 可根据具体情况 , 对表列各烈度的震害程度和震害指数予以提高或降低。

③ �震害指数以房屋“完好”为 0,“毁灭”为 1, 中间按表列震害程度分级。平均震害指数指所有房屋的震害指数

的总平均值而言 , 可以用普查或抽查方法确定之。

④使用本表时可根据地区具体情况 , 作出临时的补充规定。

⑤在农村可以自然村为单位 , 在城镇可以分区进行烈度的评定 , 但面积以 1平方公里左右为宜。

⑥烟囱指工业或取暖用的锅炉房烟囱。

⑦ �表中数量词的说明 : 个别 : 10% 以下 ; 少数 : 10% ～50% ; 多数 , 50% ～70% ; 大多数 , 70%～ 90% ; 普遍 , 90%

以上。

(二) 平均震害指数

在中国地震烈度表 ( 1980) 中给出了不同烈度的平均震害指数这个定量指标, 这是因为

建筑结构类型繁多, 构造各异, 影响因素复杂, 因此在同一次地震中同样结构震害多不相同。

为了能正确综合概括总的破坏形势, 找出各类房屋的平均震害程度, 给出了平均震害指数。

表 1-3列出了建筑物破坏级别与震害等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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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建筑物破坏级别与震害等级的关系

破坏程度级别 破坏程度 震害等级 i 破坏程度级别 破坏程度 震害等级 i

Ⅰ 全部倒塌 1 �.0

Ⅱ 大部倒塌 0 �.8

Ⅲ 少部倒塌 0 �.6

Ⅳ 局部倒塌 0 o.4

Ⅴ 裂 缝 0 o.2

Ⅵ 基本完好 0 �

若第 j 类房屋震害指数为 I j , 则

I j =
∑

m

k= 1

( ni ¡¤i) k

N j
( 1-10)

式中 ni—— 偑被统计的某类 (这里即为第 j 类) 房屋 i级破坏栋数;

i——震害等级;

k——某类房屋不同震害等级序号;

m——某类房屋不同震害等级数量;

N j—— �被统计的某类房屋总栋数, N j = ∑
m

k= 1
( ni) k , 式 ( 1-10) 中的 I j 表示该类房屋的

平均震害程度。

为了确定某地区各类房屋的平均震害指数 I m , 可近似取各类平均震害指数的代数和平均

值, 即

I m =
∑I j

N
( 1-11)

式中 N——不同类别房屋的类别数。

平均震害指数与各烈度对照关系见中国地震烈度表 ( 1980)。

(三) 烈度、基本烈度和设防烈度

烈度、基本烈度和设防烈度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面所述即为烈度, 是指某地区遭

受一次地震影响强弱程度的量度指标, 其与基本烈度、设防烈度的区别可见表 1-4。

表 1-4 烈度、基本烈度和设防烈度的区别

烈  度 基本烈度 设防烈度

定义  某地区遭受一次地
震影响的强弱程度

 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地区可能
遭遇到的最大地震烈度

 抗震设防时所采用的烈度 (是
就一个地区或一个大的建设工程
项目而言 , 与 78 !规范中设计烈度
不同)

确定
依据
 在地震发生后按中
国地震烈度表 ( 1980 P)
来确定不同地区的不
同烈度

 以长期地震预报为基础 , 现最
新基本烈度在中国地震烈度区划
图 ( 1990 J) 中给出。系指 50年* 期
限内 , 一般场地条件下 , 可能遇超
越概率为 10%的烈度值

 按现行规范规定设防烈度应按
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颁发的文
件确定 , 一般情况下可采用基本
烈度值

  * 注 : 按我国 1981 年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工作报告规定 , 基本烈度系指 100年内、标准Ⅱ类士 (那时按Ⅲ类划分 )、一

般地形、地貌及水文地质条件下可能遭受到的最大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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